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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法》中夫妻财产关系条款适用问题分析
黄雨菲

新疆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30046；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其对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做出了规定，具有积极

的意义，使得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有法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之前法院在处理该问题上“一

刀切”的做法，但是该条规定在具体的司法应用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与分歧。因此本文分析了《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适用现状以及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为在法律适用实践中更好的处理夫妻财产关系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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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

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涉外婚姻关系更加常见，同

时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对于婚姻关系的考量更加深入，

因此涉外离婚案件数量也是不断增加。

1《法律适用法》第 24条适用情况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输入检索条件，法

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二十四条”，截止时间为“2024-04-20”，共得到 217

篇文书，其中判决书210 件，裁定书 7件。其中占比较

大的为夫妻财产关系纠纷（169 件），合同、利息纠纷

（102 件），物权不动产纠纷（件）类案件 29件。

夫妻财产关系纠纷大多为婚姻家庭和继承纠纷类

案件，在夫妻财产纠纷中大部分争议焦点为夫妻共同财

产的认定，进而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或是对被继承

财产的确定。以朱某、林某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1]
为

例，该案是对夫妻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判决。

合同、利息纠纷案件大多为借贷、租赁合同类纠纷，

在这类案件中，合同主体双方并非纯粹是夫妻双方，大

多数案件为债权人或债务人与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合同

纠纷。但债务人可能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偿还债务。

在关伟良诉范敬文、杨月媚民间借贷一案
[2]
中，原告为

合同中的债权人，而被告为一对已离婚的夫妻。尽管双

方已离婚，但法院认定该笔借款为夫妻婚姻期间的共同

债务。据此，法院依据《法律适用法》第 24条和第 41

条，明确了适用的法律标准。物权纠纷类案件大部分为

不动产物权纠纷，以樊杰思与吴建庭所有权确认纠纷一

案
[3]
为例，案件争议标的是珠海市金湾区的商铺。人民

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婚前协定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一般

共同财产制作为财产制度，婚后以被告一人名义购买的

案涉商铺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故而援引了《法律适用法》

第 24条来确定准据法。

通过对以上案例类型的分析和具体案例的检索，可

以发现在对第 24 条的应用方面夫妻财产关系和继承纠

纷案占比最高，因为第 24 条的立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夫

妻共同财产问题.此种情况下通常存在与第三人的关联，

比如合同、侵权等，仅仅涉及处理合同双方的财产分割

情况较少。除了上述两种类型的案件，其他案件的争议

主要是集中在不动产方面，无论案由是“物权纠纷”还

是特殊程序的案件，案涉标的都是房屋、商铺等不动产。

2《法律适用法》第 24条在实践中适用存在的
问题

2.1 第 24条与第 36条混合适用

基本事实：原告樊杰思与被告吴建庭因一套位于珠

海市金湾区的商铺所有权问题发生纠纷，并将此事提交

法院处理。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该商铺为夫妻共同财产，

并要求将产权登记在双方名下。樊杰思与吴建庭是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居民，他们在婚前约定了采用一般共同财

产制，即婚后财产平分。该商铺是在双方婚姻期间购买

的，但只登记在吴建庭名下。樊杰思提供了相关证据支

持其诉求。吴建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出庭或提交证据。

法院确认了樊杰思提供的证据，并了解到该商铺目前存

在查封情况，是由樊杰思提出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吴

建庭未提出异议
[3]
。

法院观点：本案原、被告均为澳门居民，涉及财产

纠纷应参照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规定。双方婚前协定

适用澳门一般共同财产制，婚后被告单独购买的商铺应

属共同财产。根据《法律适用法》及相关解释，夫妻财

产关系可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未选则适用共同国籍国法。

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原告请求将位于珠

海市金湾区的商铺登记为双方共有，旨在保护共同财产

权益，避免被告擅自处分。原告诉求符合《物权法》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法院支持其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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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问题。首先，原告和

被告同属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在婚前约定了采用一

般共同财产制作为缔结婚姻之财产制度。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

适用本规定
[6]
。”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未写明法律查明的

问题，该制度源于哪部法律，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什么，

最终得出结论双方当事人财产应如何分割，而是仅对一

般共同财产制做以解释。

其次，是对于案件中法律关系识别问题。在本案中，

法院对二者间的法律关系更倾向于识别为不动产物权

关系，用《法律适用法》第 36 条来解决问题，但法院

明显忽略了二者的夫妻关系属性。基于夫妻之间的不动

产物权具有浓厚的身份属性，因此，不论是在冲突规范

还是在实体法规范，都应适用与身份有关的规范进行调

整，在本案中的体现就是应优先适用第24条而非36条。

原告与被告的约定为一般共同财产制，即各自取得双方

婚前和婚后的财产总数的一半，该制度是基于双方的夫

妻关系而成立，如果忽略双方的夫妻关系，单适用物权

法无法解决案件争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明确指

出“夫妻财产关系”，其中的“财产”应包括不动产，

与动产和权利等共同遵循该条规定，确保法律适用标准

统一，加强法律稳定性，并提高未来案件处理时准据法

的可预测性。

2.2 第 24条与第 27条边界模糊

在诉讼离婚中，有些法官在根据法院地法对身份关

系做出判决时常一并也对财产关系做出了判决。

基本案情：原告黄某某，男，香港居民，生于1948

年，与被告苏某某于 2002 年在香港结婚。两人婚后未

生育子女，并在 2003年和 2006 年共同在重庆购买了两

套门面房，登记在苏某某名下。黄某某称双方约定租金

应共同支配，但苏某某未遵守约定，导致夫妻间产生矛

盾。2013年，黄某某要求苏某某按照约定分配租金，但

被拒绝。此后，苏某某未经黄某某同意，私自出售了这

两套门面房，所得款项约740万元均由苏某某个人收取。

原告黄某某基于夫妻间情感已彻底瓦解之理由，向司法

机构提起诉讼，旨在解除与被告苏某某之间的婚姻关系，

并请求法院就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特指

价值三百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进行公正分割。而被告苏某

某则坚决反对离婚诉求，辩称双方情感基础稳固，未达

法定离婚条件。同时，被告确认已处置共有财产中的一

处门面房，且相关收益现由其个人管理，但提出抗辩意

见，指出该笔收益中部分资金源于其婚前个人所有的财

产，据此主张原告黄某某无权就该部分资金提出分割请

求。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确实存在矛盾
[11]
。

法院观点：本案涉及香港居民黄某某与苏某某的离

婚纠纷。苏某某未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并出庭应诉，故本

院具有管辖权。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本

案适用内地法律。原、被告分居三年，且苏某某私自出

售共有房产，严重损害夫妻感情，可认定双方感情已破

裂。原告黄某某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果，应准予离婚。

对于740 万元的售房款，属夫妻共同财产，应依法分割。

原告黄某某要求分得 300 万元，其余归苏某某，该要求

合法且照顾女方权益，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法院审理过程中适用了《法律适用法》第

27条：“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人民法院在处

理该案时，直接依照法院地法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并

认定案涉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并分割。这种做法也

是不妥的，因为《法律适用法》第 27 条只是对夫妻身

份关系指明了准据法，并不适用于夫妻财产关系。因此

本案应该先适用第 27 条，判定原告、被告解除夫妻关

系，之后再根据第 24 条判定二者的财产关系，按照第

24条经常共同居所地的连结点，应适用香港法律来解决

夫妻财产问题。此外，并不是所有夫妻财产制都会涉及

到财产分割，只有准据法是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财产的分割问题。所以直接将中国国内离婚

案件的审理模式直接套用到涉外离婚案件中是行不通

的，准据法寻找错误在所难免。

在涉外离婚纠纷中，解决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核心

在于准确识别其中法律关系的本质。以涉外协议离婚为

例，法官审查离婚协议时，首要任务是依据《法律适用

法》第 26 条确立的准据法，评估协议的有效性与是否

符合离婚条件。对于协议中涉及的财产分割等事项，则

应参照《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确定相应的准据法，

进而判断协议内容是否合法。

诚然，此方法可能增加法官在涉外离婚案件中对外

国法的查明工作，提高司法负担，影响效率。然而，若

对《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第 26 条和第 27 条不加区

分、模糊适用，虽看似提高了处理速度，实则未能妥善

解决纠纷，裁判的精确性与公正性难以保障，对司法公

正造成更大损害，有悖于涉外婚姻家庭法的立法初衷。

2.3 第 24条其他适用问题

梁绮玲与陈曼里、郑婉婷民间借贷纠纷案
[4]
，属民

间借贷案件，法院分析过程中，仅仅对于为何适用第 41

条做了解释，全文未对为何适用第 24 条做解释，但在

法律应用中罗列了第 24条。

汤某某与被告陈某某离婚纠纷案
[5]
，是离婚和婚姻

财产纠纷案件，法院在法律适用时说理未曾对为何适用

什么法律做明确解释，仅仅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条文内容，未结合法条对本案

的适用情况进行说明，直接写明了判决结果。

经过对前述案例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观察到《法

律适用法》第 24 条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显著的挑战。

不同法官在理解和应用该条款时，由于思路的多样性、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3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6

裁判规则的不统一以及业务能力的不均衡，导致了在适

用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混合适

用、错误运用以及重叠适用，这些现象不仅削弱了法律

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也影响了涉外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

3 正确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24条

3.1 对问题的正确识别

在具体实践中，24条与 27条、36条等使用边界模

糊，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型案件时有三种做法。

第一，模糊处理不作出识别，不援引《法律适用法》

的具体条文，或者同时识别为夫妻财产关系以及不动产

物权关系，同时援引《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和《法律

适用法》第 36 条。此种做法反映出法院对法条的错误

理解以及在识别问题上的举棋不定。

第二，识别为不动产物权关系，适用《法律适用法》

第 36 条。在探讨不动产物权关系的法律适用时，部分

法院倾向于直接援引《法律适用法》第 36 条之规定，

此做法虽在形式上遵循了法律条文的直接指引，却忽略

了不动产背后所蕴含的人身属性及其与特定身份关系

的紧密关联。实质上，此类争议并非单纯围绕不动产物

权归属的纯粹财产性争议，而是深深植根于婚姻关系这

一社会基本制度之中，具有显著的复合性特征。

具体而言，争议的焦点虽看似聚焦于夫妻一方对特

定不动产是否享有物权权益的确认，但其核心在于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夫妻身份而衍生的财产权益分配问

题。因此，此类争议的本质是婚姻财产关系的一种表现

形式，它不仅仅是对物之权利的争夺，更是对婚姻期间

双方贡献、依赖及未来生活保障的综合考量。

从身份特征或属人特性的角度来看，这类争议的处

理必须充分考虑婚姻关系的合法性、稳定性及其对当事

人双方权利义务的深远影响。简言之，它要求法院在适

用法律时，不仅要遵循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更需深刻理

解并尊重婚姻关系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以确保裁判

结果既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又能兼顾婚姻家庭的伦

理道德与社会功能。因此，单纯以不动产物权关系视之，

并机械套用《法律适用法》第 36 条，可能无法全面、

准确地反映争议的全貌与实质，进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

与合理性。

第三，对于识别为夫妻财产关系的案件，法院应适

用《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然而，部分法院在识别夫

妻不动产物权关系时存在混乱，原因在于对《法律适用

法》第 24条和第 36条的理解有误。一些法院认为这两

条法律的调整范围模糊不清，存在竞合现象，导致同一

法律关系可能被同时归入两个法律条款的适用范围。然

而，事实上，《法律适用法》第 24条与第 36条的适用

范围并不重合。如果孤立地比较这两条法律，可能会产

生重叠的误解。但将《法律适用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第 24条属于婚姻家庭章节，而第 36条属于物权章节，

它们各自调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法律地位相等，没

有建立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夫妻间的物权关系

也可以看作是特殊主体间的物权关系，基于特殊法优先

于一般法的原则，采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冲突规范，

即适用《法律适用法》第24 条更为妥当。

3.2 对法条的正确选择

在涉及亲属关系的领域，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历

史传统与风俗习惯不同，还未出现一部被各国广泛接受

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弗朗西斯卡基斯所倡导的国内直接

适用理念，旨在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在国际经

济和民事交流中更有效地维护国家与社会经济利益，从

而无需依赖冲突规范的援引，直接应用于涉外民事法律

关系
[7]
。

相对地，间接方法，即冲突法的方法，系通过国内

的冲突规范来指明适用何国法律来调整特定的涉外民

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此方法已被多国广泛采

纳
[8]
。一般而言，冲突规范具有强制效力，法院在审理

涉外民事案件时，应主动依职权先适用本国的冲突规范

以确定案件适用的法律。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条明

确指出：“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

从而强化了《法律适用法》在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强制

适用性。

综上所述，《法律适用法》中直接解决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冲突的规定并未直接涉及夫妻财产关系，因此，

在处理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案件时，法院应首先依据《法

律适用法》第 24 条来明确适用的准据法，随后才能处

理相关的权利义务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法院未

能严格遵循《法律适用法》第 24条的情形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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